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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五年十一月一日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處理家庭暴力的策略和措施小組委員會會議 

政府社會工作主任協會就天水圍慘劇死因庭建議發表的意見書 

 

     天水圍家庭倫常慘劇的死因裁決結果及法庭提出的十項建議發表後, 有些團

體曾對社工作出偏頗的評論。本會在了解法庭判詞及建議和知悉各界反應後，有以

下的回應: 

 

一. 家暴事件，成因複雜；社工不是代罪者 

 
家庭暴力事件的成因錯綜複雜，內情亦不足為外人道。在處理家庭危機的過程

中，社工往往須作出即時的判斷及介入，其工作實在極之艱巨。就本會所知，負責

天水圍個案的社工，分別來自社會福利署及非政府機構，他們雖然分工不同，但都

是持有同樣的理念及使命---願意竭盡所能，協助市民渡過危機，面對和解決困難。
然而，基於家暴個案的複雜性，個別個案的成敗，不應只單單諉過於社工。 

 
事實上，社會福利署和非政府機構的社工每天均處理很多家暴個案，大部分個

案都能在社工的協助和輔導後，逐步解決他們的家庭問題，只是，社工一直默默耕

耘，以致社會大眾對這些成功個案可能所知不多。及至個別事件，甚或慘劇發生後，

討論焦點卻只集中在社工處理個案的能力上，甚至有評論認為社工的判斷和處理，

直接或間接導致家庭慘劇的發生，對社工極不公道。本會重申，對於這些極少數的

不幸個案，由於當中涉及複雜的感情關係、經濟考慮、扭曲的思想和觀念，甚至暴

力傾向或性格和心理障礙等，實非靠社工個人力量可以承擔和解決，因此，盼望社

會大眾對社工有較持平的看待。 
 

二. 防止慘劇的發生，社會及跨界別應共同承擔 
 
社工在處理個案時，會參考有關專業如醫生、警方及了解案情的人士的意見，

並根據當時掌握的資料作出危機評估，專業的判斷，並按各專業的意見共同制定福

利計劃，作出跟進。然而，危機評估畢竟只是預防家暴的一個參考工具，危機的嚴

重性會隨當事人的情緒及處理方法或環境因素而改變。就慘劇的發生，我們確實要

查找不足，努力改進，但把所有責任都推給社工，未免是把問題簡單化。 
 
本會認為，處理家庭暴力，必須社會各界共同參予。社會福利署專責處理家庭

暴力的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與非政府機構的社工，故然必須繼續坦誠合作，互相

協調，化轉介及合作機制，向市民大眾提供更適切的服務。然而，社工在處理家



暴時，自身安全亦受威脅，加上有責無權，在介入家庭暴力事件時，更加困難重重。

故此，警方的積極介入、化警務人員與社工的互相通報機制，支援前線工作人員

處理家庭暴力及危機，亦非常重要。此外，加社區教育，共同預防家庭暴力，促

進和諧社區，遇有家庭問題或情緒困擾時，及早尋求專業人士協助，相信亦能起積

極的社會教化作用。要解決家庭暴力問題，鄰里朋輩的支援網絡、政府機構及非政

府機構的協調、社會正確價值觀的薰陶等，遠比單靠社工的支援和補救工作來得切

實有效。 

 
三. 加強專業支援和協調，提升社工效能 

 
天水圍慘劇的發生，是我們不能預測亦不想見到的。強化社工的專業警覺性、

小心慎重處理轉介個案、加強受助人與社工的溝通等，都是刻不容緩的工作。法庭

提議社工在轉介個案時要有詳細會面紀錄、多專業會議要全面顧及受助人的家庭、

加強社工培訓等，都是本會認為可加強社工專業的指導方向。然而怎樣去落實有關

工作，本會認為尚有許多問題去考慮，這牽涉到資源的有效運用、前線社工的具體

困難、市民大眾的期望。整體來說，改善工作質量的大方向，本會是認同的。 

 

至於緊急支援服務，本會認為政府必須先加市民大眾對自身安全的意識，在

危急的情況下，尋求警方協助。至於現行的支援機制，即社會福利署的部門熱線、

拍伙明愛向晴軒為有需要人士，提供 24小時的電話諮詢服務，再加上緊急外展隊提
供的外展服務，本會建議社署可聯同業界，繼續研究可行的改善方案，好能在現有

的資源下，滿足受助者的需要。 
 


